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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长期护理保险 

 类    型：财产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疗费用以及护理费用不可避免地上升，长期护理保险成为各国健康保险中最

重要的险种之一。近年来，全国以及各地的政协委员不断呼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开始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残等导致身体上的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

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入住安养院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支持护理或在家中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各种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

健康保险，在发达国家几乎已经成为人们必需的险种。长期护理保险转嫁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无法自理而需要接受他

人照料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两大特点：1.低发生率。长期护理的需求仅仅是在机体处于机能障碍状态，并且障碍程

度已经达到无法自理才产生。2.期限长、总额大。机能障碍的恢复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是不可恢复的，比如年

老引起的机体失能、终生残疾等。尽管每日的护理费用低于一般的住院医疗费，但由于其护理服务的长期性，个人仍

然很容易遭受巨额长期护理费用。 

    可能发生的长期护理费用构成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福利保

障，发达国家先后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各种实施政策。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商业性质的长期护理制度，德

国在1995年实施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日本在2000年将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建立了长期护理保

险体系。而我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萌芽的初级阶段。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我国拥有巨大的潜在长期护理保险需

求。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

以上，便定义为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2%，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810

万，占总人口的6.96%，我国已经正式进人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同时，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

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30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

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至70%和40%至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根据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结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51.80 % ，为全人群的4.04倍，人均患有2至3种疾病，49%的老人有

不同程度的失能。以北京市为例，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显示，老年人中日常生活不能够完全自理的占17.6%。北京大学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数据集》提供的资料显示，80岁以上老人完全自理的不到2/3 ，而完全依赖、相对依赖则占

1/3以上。随着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多，社会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自然相应增加。 

  然而，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展在面临巨大潜在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困难和挑战。它们导致巨大的潜在需求难

以转化为实际需求。这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缺乏健康保险方面的精算数据，风险控制技术落后；专业护理人员紧

缺，康复中心数量不足；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保险费率高昂等。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状况，未来国民健康数据会不

断完善，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专业护理人员紧缺不仅是困难，也是很好地增加就业岗位的机遇。日本长期护理

保险的开展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日本曾经通过护理保险的实施，把现有的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福利设施联系起来，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为老年人服务，同时又筹到一笔资金加强小区康复中心的建设，并为相当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

护理保险的实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数量众多，人力资源丰富，通过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不失为一个解决

就业压力的好方法。 

  最大的困难还是后两者，也就是高额的保险费和违背了传统的观念。我国一直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长期

护理保险一时间难以让很多人接受。大多数老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意接受外来人员的护理或者到专门的护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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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接受护理服务。他们更希望晚年和自己的子女或者其他亲人住在一起，并接受他们的照料。所以即使提供长期护理

保险的产品，他们也可能不会购买。与此同时，作为子女，也担心将老人送到护理机构会被人们看作不孝敬，而更多

的人也觉得把老人送到自己照顾不到的护理机构或养老院，在心理上会愧疚。实际上，老人在护理机构待的时间越

长，受到的护理越全面也更专业，而且护理机构一般接收很多需要护理的人，还会安排合适的活动，老人们的身心将

得到更好的放松。 

  以公共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导，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为补充的模式应该成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

老年人发病率相对较高，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相应较高，许多人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购买这种保险，或者由于投保

人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需求量的波动可能会引起保费的大幅上涨，购买保险将会给投保人带来额外的经济压力。而

且，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部分，不能由于先前预算的约束而降低服务的标准，因而当支大于收时，惟一的

解决方法就是提高保费获得额外的资金援助。按照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以商业保险为主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的方

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法律法规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

用，颁布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法案，以规范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运作；在社会效应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行政力

量推进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笔者认为，在个人养老保险总账户下设立“护理保险”分账

户，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方式应该会成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按本

人工资的一定比例为每个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国家可

以通过增加个人和企业缴费的百分点，专门存入“个人护理保险金”账户，缴费的金额和年限可以与相应的养老保险

一致。这样既不会影响养老保险的待遇，又给护理保险留出了空间。国家应给予每个个人账户适当的补助，并且在每

个保户到达规定年龄时启动这笔资金，专款专用，便于管理。 

  以上是笔者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前景的一些分析和看法。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潜在

需求难以转化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则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该扮演好引导者、调控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发达国家先后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各种实施政策。而

我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萌芽的初级阶段。近年来，全国以及各地的政协委员不断呼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

理保险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上一篇：保险行业：投资结构变迁及利差损问题研究

 下一篇：我国保险兼业代理存在的问题

 点击下载

 相关杂志： 

热点分析 监管信息

 相关图书： 

阳光基业：一家金融保险新锐企业的崛起... 保险经营中的告知义务：判例、问题、对策

 相关文集：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调解案例汇编 宁波保险年鉴（2009）

 相关论文： 

关于我国构建环境责任保险的思考 我国保险资产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

联系方式 | LOGO说明          技术支持：北京甘同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保险网(RMIC.CN)  

Copyright(c)1997-2005 www.iic.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中国保险学会 京ICP备05048800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北楼7层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290379 66290392 传真：010-66290378  


